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废止<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工程招标代理
机构管理的通知>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11月14日，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了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废止<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安建规〔2025〕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解读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1]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》（安建规〔2024〕3号）于 2024年12月31日印发，该文件属于规范性文件。2025年8月底，我局收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开展核查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工作中发现问题文件的函》，指出该文中的“（一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在安溪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业务，必须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，有能够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，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，提升业务人员素质能力和业务水平，招标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、招标文件编制人每年参加招投标业务培训的学时不少于10个学时，其他专职人员不少于5个学时”涉嫌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第十四条，要求我局开展核查工作。经综合考量省住建厅制定的《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5〕2号）已于202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因此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的相关规定已有上级文件出台，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》可进行废止。
制定依据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开展核查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工作中发现问题文件的函》；《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5〕2号）。 
2、 制定过程
2025年10月30日，县住建局结合行业实际，起草了《通知》初稿。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定制发程序，县住建局于2025年10月31日至11月10日通过安溪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期间，未收到社会公众的修改意见和建议。
三、主要内容
2025年11月14日即日起废止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的通知》（安建规〔2024〕3号），各有关单位遵照《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5〕2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
四、解读机关及联系方式
解读机关：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联系方式：0595-23260886

